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育成單位進駐作業要點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修正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育成單位

進駐作業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創發展

中心育成進駐作業要點 

依本校現行組織架構爰修正本

要點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充分運用

既有資源，提升本校創新創

業之培育成效，並做為育成

單位申請進駐之依據，特訂

定本作業要點。 

第一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創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為充分運用既有資

源，提升本校創新創業之培

育成效，並做為育成廠商申

請進駐之依據，特訂定本作

業要點。 

一、點次變更，以下同。 

二、依本校現行組織架構爰修

正名稱，以下同。 

三、為開放尚未立案之公司、

師生個人或團隊進駐，非直接

廠商身分，故將「廠商」修正

為「單位」，以下同。 

二、申請資格：凡符合下述

資格之一者均可提出進駐申

請為育成單位。 

(一) 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

立公司行號之自然人或團

隊。 

(二) 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

立非營利事業組織之自然人

或團隊。 

(三) 其技術、成品或營運

構想具創新性或未來發展性

之已立案公司行號。 

第二點 申請資格：凡符合

下述資格之一者均可提出進

駐申請為育成廠商。 

一、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立

公司行號之自然人或團隊。 

二、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立

非營利事業組織之自然人或

團隊。 

三、其技術、成品或營運構

想具創新性或未來發展性之

已立案公司行號。 

 

三、申請方式： 

(一) 先期洽談：擬申請進

駐成為本校之育成單位皆須

進行先期洽談，以協助育成

單位進行營運診斷規劃，加

速進駐申請作業。 

(二) 申請進駐本校應備下

列資料： 

1. 「育成單位進駐申請

書」1份。 

2. 「育成單位營運計畫

書」1份。 

3. 「同意審查聲明書」1

第三點 申請方式： 

一、先期洽談：擬申請進駐

成為本中心之育成廠商皆須

進行先期洽談，以協助育成

廠商進行營運診斷規劃，加

速進駐申請作業。 

二、申請進駐本中心應備下

列資料： 

（一）「文創發展中心育成

進駐申請書」1份。 

（二）「育成廠商營運計畫

書」1份。 

（三）「同意審查聲明書」1

一、依本校現行組織架構爰修

進駐申請書名稱。 

二、依本校現行組織架構爰修

收件地點。 



份。 

4. 「公司登記證或營利事

業登記證影本」1份。（尚

未立案者無須提供） 

5. 本校為評估申請案，得

要求申請人提供以上文件多

於 1份或其他補充說明文

件。 

(三) 申請時間及地點： 

1. 收件時間：隨時受理進

駐申請。 

2. 收件地點：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

作組。 

（地址：11201臺北市北投

區學園路 1號）。 

(四) 申請結果通知及申

復： 

每一申請案將由本校於該申

請案完成資料補件後正式建

案，自建案日起 14日內書

面通知審查結果。未獲通過

之申請案，申請人如有新增

理由得於通知日起 30日內

提出申復一次。經申復後仍

未獲通過者，其申請文件得

全退還，但半年內不得再提

出類似申請案。 

份。 

（四）「公司登記證或營利

事業登記證影本」1份。

（尚未立案者無須提供） 

（五）本中心為評估申請

案，得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

補充說明文件。 

三、申請時間及地點： 

（一）收件時間：隨時受理

進駐申請。 

（二）收件地點：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文創發展中心。 

（地址：11201臺北市北投

區學園路 1號）。 

四、申請結果通知及申復： 

每一申請案將由本中心於該

申請案完成資料補件後正式

建案，自建案日起 14日內

書面通知審查結果。未獲通

過之申請案，申請人如有新

增理由得於通知日起 30日

內提出申復一次。經申復後

仍未獲通過者，其申請文件

得全退還，但半年內不得再

提出類似申請案。 

四、審查方式： 

(一) 書面審查。本校得視

申請案性質另安排簡報審

查。 

(二) 審查項目與標準： 

1. 進駐資格條件。 

2. 主力技術（服務）或產

品之創新性及未來發展性。 

3. 營運計畫可行性與可塑

性。 

第四點 審查方式： 

一、書面審查。 

二、審查項目與標準： 

（一）進駐資格條件。 

（二）主力技術（服務）或

產品之創新性及未來發展

性。 

（三）營運計畫可行性與可

塑性。 

（四）育成廠商成員經營企

一、為配合政府補助計畫規範

方式辦理，故依申請案性質 

安排簡報審查內容。 



4. 育成單位成員經營企圖

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5. 未來 2-3年財務規劃之

合理性與可行性評估。 

6. 申請案特殊需求及綜合

評估。 

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

會。 

（五）未來 2-3年財務規劃

之合理性與可行性評估。 

（六）申請案特殊需求及綜

合評估。 

五、進駐作業及育成管理： 

(一) 經審查合格之育成單

位應於接獲核准進駐通知後

15日內與本校簽訂育成單

位進駐合約書，進駐費用以

合約敘明之進駐日期為起算

日，逾合約進駐日 30日未

點交進駐或未事先獲准展延

遷入者，合約自動解除。 

(二) 育成單位得於進駐期

滿前 1個月前申請續約。未

續約者須於合約期滿 7日內

遷離。 

(三) 育成單位於進駐期間

應確實遵守本校各項相關規

定。 

(四) 育成單位於進駐期間

如需其他加值服務，應與本

校另行簽訂合作契約書。 

第五點 進駐作業及育成管

理： 

一、經審查合格之育成廠商

應於接獲核准進駐通知後

15日內與本中心簽訂育成

進駐合約書，進駐育成廠商

以簽約日為進駐費用之起算

日，逾合約進駐日 30日未

點交進駐或未事先獲准展延

遷入者，合約自動解除。 

二、育成廠商得於進駐期滿

前 1個月內申請續約。未續

約者須於合約期滿 7日內遷

離。 

三、育成廠商於進駐期間應

確實遵守本中心各項相關規

定。 

四、育成廠商於進駐期間如

需其他加值服務，應與本中

心另行簽訂合作契約書。 

一、為利行政流程順利執行，

費用調整由合約敘明之進駐日

期為起算日。 

二、為利行政流程順利執行，

續約調整為進駐期滿 1個月前

申請續約。 

六、進駐費用： 

育成進駐收費標準表依「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育成單位進

駐規定暨收費標準表」辦

理。 

 

第六點 進駐費用： 

一、育成進駐收費標準表如

附件。 

二、育成廠商須於進駐前，

繳交新臺幣 10,000元之履

約保證金。合約屆滿如不續

約或合約因故提前中止，將

於扣除未付清款項後，無息

退還。 

一、增列收費標準表名稱。 

二、細節改於收費標準表內敘

明。 

七、回饋辦法： 

(一) 育成單位於離駐本校

後，同意以下列方式擇一進

第七點 回饋辦法： 

一、育成廠商於離駐本中心

後，同意以下列方式擇一進

一、相關回饋不僅涵蓋技術移

轉，故修正之。 

二、統一本要點內容，將國立



行回饋： 

1. 每年定期捐款，捐款年

期議定之。 

2. 以年度營業額之議定比

例回饋，回饋年期亦議定

之。 

3. 提供本校無償專業服

務，服務次數議定之。 

4. 聘用本校畢業生為正式

員工，聘用人數議定之。 

5. 聘用本校在校學生為常

態工讀生或有薪實習生，聘

用人數以進駐時間之 3倍議

定之。進駐時間以年為單

位，未滿 1年部分則視為 1

年。 

6. 技術移轉授權，或衍生

新創事業，另以書面合約簽

定之。 

(二) 育成單位若於回饋方

案執行期間結束經營、改組

或與其他企業合併，同意以

下列方式處置： 

1. 離駐本校未達 1年者，

須提供公司註銷等相關證明

文件。 

2. 離駐本校已逾 1年者，

應以原進駐合約簽定回饋方

案為基本原則，另與本校訂

定合理之回饋方案。 

(三) 回饋方案應詳列於育

成單位進駐合約書中，並於

離駐前與本校另行簽訂履約

保證書。回饋方案應於履約

保證書中明訂執行期程，且

最遲應於離駐後 8年內執行

完畢。 

行回饋： 

（一）每年定期捐款，捐款

年期議定之。 

（二）以年度營業額之議定

比例回饋，回饋年期亦議定

之。 

（三）提供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無償專業服務，服務次數

議定之。 

（四）聘用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畢業生為正式員工，聘用

人數議定之。 

（五）聘用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在校學生為常態工讀生或

有薪實習生，聘用人數以進

駐時間之 3倍議定之。進駐

時間以年為單位，未滿 1年

部分則視為 1年。 

（六）技術移轉授權，另簽

定「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書」。 

二、育成廠商若於回饋方案

執行期間結束經營、改組或

與其他企業合併，同意以下

列方式處置： 

（一）離駐本中心未達 1年

者，須提供公司註銷等相關

證明文件。 

（二）離駐本中心已逾 1年

者，應以原進駐合約簽定回

饋方案為基本原則，另與本

中心訂定合理之回饋方案。 

三、回饋方案應詳列於育成

進駐合約書中，並於離駐前

與本中心另行簽訂履約保證

書。回饋方案應於履約保證

書中明訂執行期程，且最遲

應於離駐後 8年內執行完

臺北藝術大學一致簡稱為「本

校」。 



畢。 

八、進駐屆滿、離駐及延

駐：  

(一) 提前完成育成計畫、

進駐屆滿或因故提前離駐

者，育成單位應依本校規定

辦理離駐手續。 

(二) 育成單位進駐年限原

則以 3年為上限，因特殊發

展需求，可提出申請延駐，

延駐申請原則以二次為限，

每次得延駐 1年，惟實際延

駐時間得由本校視需要審查

核定之。 

(三) 因進駐屆滿或其他離

駐條件成立者，應於期滿前

1個月由本校協助辦理屆滿

或離駐程序，並於到期後 7

日內完成遷離程序。 

第八點 進駐屆滿、離駐及

延駐：  

一、提前完成育成計畫、進

駐屆滿或因故提前離駐者，

育成廠商應依本中心規定辦

理離駐手續。 

二、育成廠商進駐年限原則

以 3年為上限，因特殊發展

需求，可提出申請延駐，延

駐申請原則以二次為限，每

次得延駐 1年，惟實際延駐

時間得由本中心視需要審查

核定之。 

三、因進駐屆滿或其他離駐

條件成立者，應於期滿前 1

個月由本中心協助辦理屆滿

或離駐程序，並於到期後 7

日內完成遷離程序。 

 

九、強制遷離原則： 

育成單位若有下列狀況，本

校得提前中止合約並限期

（30日內）遷離。 

(一) 應繳費用逾 3個月未

結清。 

(二) 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

事，經查證屬實。 

(三) 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

項目不符。 

(四) 違反雙方簽訂合約。 

(五) 影響雙方合作關係之

訴訟發生時。 

(六) 其他重大事項，經本

校認定足以毀損或妨害本校

信譽。 

第九點 強制遷離原則： 

育成廠商若有下列狀況，本

中心得提前中止合約並限期

（30日內）遷離。 

一、應繳費用逾 3個月未結

清。 

二、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

事，經查證屬實。 

三、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

目不符。 

四、違反雙方簽訂合約。 

五、影響雙方合作關係之訴

訟發生時。 

六、其他重大事項，經本中

心認定足以毀損或妨害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信譽。 

一、統一本要點內容，將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一致簡稱為「本

校」。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所定育成單位進

第十點 本要點所定文創發

展中心育成進駐申請書、同

意審查聲明書、育成進駐合

一、增列如有未盡事宜，依中

華民國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駐申請書、同意審查聲明

書、育成單位進駐合約書及

回饋方案履約保證書，由本

校研究發展處另定之。 

約書、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及回饋方案履約保證書，由

本校研發處另定之。 

二、依第七項修正，相關回饋

不僅涵蓋技術移轉，故不另簽

定「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改另以書面合約簽定之。 

三、修正為本處全名。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點 本要點經行政會

報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更正行政會議名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育成單位進駐作業要點 

104年 10月 5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 9月 22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運用既有資源，提升本校創新創業之培

育成效，並做為育成單位申請進駐之依據，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申請資格：凡符合下述資格之一者均可提出進駐申請為育成單位。 

(一) 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立公司行號之自然人或團隊。 

(二) 擬向主管機關登記成立非營利事業組織之自然人或團隊。 

(三) 其技術、成品或營運構想具創新性或未來發展性之已立案公司行號。 

三、 申請方式： 

(一) 先期洽談：擬申請進駐成為本校之育成單位皆須進行先期洽談，以協助育成單

位進行營運診斷規劃，加速進駐申請作業。 

(二) 申請進駐本校應備下列資料： 

1. 「育成單位進駐申請書」1份。 

2. 「育成單位營運計畫書」1份。 

3. 「同意審查聲明書」1份。 

4. 「公司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1份。（尚未立案者無須提供） 

5. 本校為評估申請案，得要求申請人提供以上文件多於1份或其他補充說明文

件。 

(三) 申請時間及地點： 

1. 收件時間：隨時受理進駐申請。 

2. 收件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組。 

（地址：11201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四) 申請結果通知及申復： 

每一申請案將由本校於該申請案完成資料補件後正式建案，自建案日起14日

內書面通知審查結果。未獲通過之申請案，申請人如有新增理由得於通知日

起30日內提出申復一次。經申復後仍未獲通過者，其申請文件得全退還，但

半年內不得再提出類似申請案。 

四、 審查方式： 

(一) 書面審查。本校得視申請案性質另安排簡報審查。 

(二) 審查項目與標準： 

1. 進駐資格條件。 

2. 主力技術（服務）或產品之創新性及未來發展性。 

3. 營運計畫可行性與可塑性。 

4. 育成單位成員經營企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5. 未來2-3年財務規劃之合理性與可行性評估。 

6. 申請案特殊需求及綜合評估。 

五、 進駐作業及育成管理： 

(一) 經審查合格之育成單位應於接獲核准進駐通知後15日內與本校簽訂育成單位進

駐合約書，進駐費用以合約敘明之進駐日期為起算日，逾合約進駐日30日未點交進

駐或未事先獲准展延遷入者，合約自動解除。 

(二) 育成單位得於進駐期滿前1個月前申請續約。未續約者須於合約期滿7日內遷離

。 



(三) 育成單位於進駐期間應確實遵守本校各項相關規定。 

(四) 育成單位於進駐期間如需其他加值服務，應與本校另行簽訂合作契約書。 

六、 進駐費用：育成進駐收費標準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育成單位進駐規定暨收費標準

表」辦理。 

 

七、 回饋辦法： 

(一) 育成單位於離駐本校後，同意以下列方式擇一進行回饋： 

1. 每年定期捐款，捐款年期議定之。 

2. 以年度營業額之議定比例回饋，回饋年期亦議定之。 

3. 提供本校無償專業服務，服務次數議定之。 

4. 聘用本校畢業生為正式員工，聘用人數議定之。 

5. 聘用本校在校學生為常態工讀生或有薪實習生，聘用人數以進駐時間之3倍議

定之。進駐時間以年為單位，未滿1年部分則視為1年。 

6. 技術移轉授權，或衍生新創事業，另以書面合約簽定之。 

(二) 育成單位若於回饋方案執行期間結束經營、改組或與其他企業合併，同意以下

列方式處置： 

1. 離駐本校未達1年者，須提供公司註銷等相關證明文件。 

2. 離駐本校已逾1年者，應以原進駐合約簽定回饋方案為基本原則，另與本校訂

定合理之回饋方案。 

(三) 回饋方案應詳列於育成單位進駐合約書中，並於離駐前與本校另行簽訂履約保

證書。回饋方案應於履約保證書中明訂執行期程，且最遲應於離駐後8年內執行完畢

。 

八、 進駐屆滿、離駐及延駐：  

(一) 提前完成育成計畫、進駐屆滿或因故提前離駐者，育成單位應依本校規定辦理

離駐手續。 

(二) 育成單位進駐年限原則以3年為上限，因特殊發展需求，可提出申請延駐，延駐

申請原則以二次為限，每次得延駐1年，惟實際延駐時間得由本校視需要審查核定之

。 

(三) 因進駐屆滿或其他離駐條件成立者，應於期滿前1個月由本校協助辦理屆滿或離

駐程序，並於到期後7日內完成遷離程序。 

九、 強制遷離原則： 

育成單位若有下列狀況，本校得提前中止合約並限期（30日內）遷離。 

(一) 應繳費用逾3個月未結清。 

(二) 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 

(三) 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四) 違反雙方簽訂合約。 

(五) 影響雙方合作關係之訴訟發生時。 

(六) 其他重大事項，經本校認定足以毀損或妨害本校信譽。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所定育成單位進駐申

請書、同意審查聲明書、育成單位進駐合約書及回饋方案履約保證書，由本校研究

發展處另定之。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